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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5樓
承辦人：林竣俞
電話：(02)29603456 分機5870
傳真：(02)29678534
電子信箱：ao2179@ntpc.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新北工建字第11503713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doc2-attach.ntpc.gov.tw/ntpc_sodatt/ 下

載檔案，驗證碼：000PJ4G2Q）

主旨：函轉有關「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

其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業經交通部

會銜內政部、國防部於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以交航字第

11450143212號、台內國字第1140814912號、國規委會字

第11403503421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

文)、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一案，請查照。

說明：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15年2月26日企法字第1150005762 

號函辦理。

正本：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

他障礙物高度管理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航空站或飛行場起落地帶之飛航安全以下列範圍為標準： 

一、桃園航空站為長包括跑道全長及自跑道兩端延伸各六十

公尺，寬由跑道中心線向兩側各展一百五十公尺所構成

之矩形（附示意圖一）。 

二、臺北、金門及臺東航空站為長包括跑道全長及自跑道兩

端延伸各六十公尺，寬由跑道中心線向兩側各展一百五

十公尺所構成之矩形（附示意圖一）。 

三、高雄航空站為長包括跑道全長及自跑道兩端延伸各六十

公尺，寬由跑道中心線向兩側各展一百五十公尺所構成

之矩形（附示意圖一）。 

四、恆春航空站為長包括跑道全長及自跑道兩端延伸各六十

公尺，寬由跑道中心線向兩側各展七十五公尺所構成之

矩形（附示意圖一）。 

五、蘭嶼航空站、綠島航空站為長包括跑道全長及自跑道兩

端延伸各六十公尺，寬由跑道中心線向兩側各展四十公

尺所構成之矩形（附示意圖一）。 

前項飛航安全標準之範圍，為禁止建築地區。 

第四條  航空站、飛行場及其鄰近地區供航空器進場或繞場之飛航安

全以下列範圍為標準： 

一、進場面： 

(一)臺北航空站、高雄航空站之進場面為在距跑道端六

十公尺處，寬三百公尺及在跑道端一萬五千零六十

公尺處，寬四千八百公尺所形成之喇叭口形之斜面，

該斜面自裡往外延伸斜上至距跑道三千零六十公尺

處，高距比為一比五十；其後延進場面之斜面在距

跑道端三千零六十公尺處至一萬五千零六十公尺處，

其高距比為一比四十（附示意圖一之一、示意圖一



之三）。 

(二)桃園航空站南、北跑道、第三跑道之進場面為在距

跑道端六十公尺處，寬三百公尺及在跑道端一萬五

千零六十公尺處，寬四千八百公尺所形成之喇叭口

形之斜面，該斜面自裡往外延伸斜上至距跑道三千

零六十公尺處，高距比為一比五十；南、北跑道其

後延進場面之斜面在距跑道端三千零六十公尺處至

一萬五千零六十公尺處，其高距比為一比四十；第

三跑道其後延進場面之斜面在距跑道端三千零六十

公尺處至六千六百六十公尺處，其高距比為一比四

十；再後延進場面為水平面至一萬五千零六十公尺

處（附示意圖一之二）。 

(三)金門航空站之進場面為在距跑道端六十公尺處，寬

三百公尺及在跑道端一萬五千零六十公尺處，寬四

千八百公尺所形成之喇叭口形之斜面，該斜面自裡

往外延伸斜上至距跑道三千零六十公尺處，高距比

為一比五十；其後延進場面之斜面在距跑道端三千

零六十公尺處至一萬五千零六十公尺處，其高距比

為一比四十，東側進場面僅管制至距跑道端六千公

尺處（附示意圖一之四）。 

(四)臺東航空站之進場面北側為在距跑道端六十公尺，

寬三百公尺及在距跑道端八千零六十公尺處，寬二

千七百公尺所形成之喇叭口形之斜面，該斜面自跑

道端向外延伸斜上至距跑道三千零六十公尺處，高

距比為一比五十，其後延進場面之斜面在距跑道端

三千零六十公尺處至八千零六十公尺處，其高距比

為一比四十。南側為在距跑道端六十公尺處，寬三

百公尺及在距跑道端八千零六十公尺處，寬六千一

百一十九公尺所形成之不對稱喇叭口形斜面（跑道

中心線西側一千三百五十公尺，東側四千七百六十



九公尺），該斜面自跑道端外延伸斜上至距跑道三千

零六十公尺處，高距比為一比五十，其後延進場面

之斜面在距跑道端三千零六十公尺處至八千零六十

公尺處，其高距比為一比四十（附示意圖一之五）。 

(五)恆春航空站之進場面為在距跑道端六十公尺處，寬

一百五十公尺及在跑道端五千公尺處，寬一千六百

三十二公尺所形成之喇叭口形之斜面，該斜面自裡

往外延伸斜上至距跑道三千零六十公尺處，高距比

為一比五十，其後延進場面之斜面在距跑道端三千

零六十公尺處至五千公尺處，高距比為一比四十

（附示意圖一之六）。 

(六)蘭嶼航空站、綠島航空站之進場面為在距離跑道端

六十公尺處，寬八十公尺及在跑道端兩千五百六十

公尺處，寬五百八十公尺所形成之喇叭口形之斜面，

該斜面高距比為一比二十五（附示意圖一之七、示

意圖一之八）。 

二、水平面： 

(一)高雄航空站之水平面，僅設於跑道南側，為以跑道

兩端中心點為圓心，各以三千公尺、五千公尺、七

千五百公尺及一萬公尺為半徑作圓弧，各圓弧與連

接各圓弧之切線範圍內所構成之四層橢圓帶狀平面，

各平面之高度距機場標高分別為六十公尺、九十公

尺、一百二十公尺及一百五十公尺，各平面間各以

高距比為一比二十之傾斜面，由外向跑道方向延伸

銜接（附示意圖一之一）。 

(二)桃園航空站：連接以南跑道與北跑道兩端中心點為

圓心，半徑四千公尺，及以第三跑道兩端中心點為

圓心，半徑三千零五公尺等圓弧之切線範圍內，在

距機場標高四十五公尺之上空所構成之水平面。連

接以第三跑道兩端中心點為圓心，半徑四千公尺圓



弧之切線範圍內，在距第三跑道標高四十五公尺之

上空所構成之水平面。以上二水平面重合之處以較

高之水平面為準（附示意圖一之二）。 

(三)臺北航空站：僅設於跑道南側，為以跑道兩端中心

點為圓心，以三千公尺、六千公尺為半徑作圓弧，

各圓弧與連接各圓弧之切線範圍內所構成之內外二

層橢圓帶狀平面。內層橢圓帶狀平面之高度以平行

跑道中心線且距跑道中心五百七十公尺至九百七十

公尺及距跑道中心一千一百八十公尺至三千公尺區

隔，分別成為距機場標高六十公尺及九十公尺等二

種不同高度範圍，二種高度範圍間以高距比為一比

七之傾斜面銜接。外層橢圓帶狀平面之高度並依一

○跑道端中心點之二三三方位延伸線及二八跑道端

中心點之一五六方位延伸線區隔，分別構成距機場

標高為一百四十五公尺、六百公尺及一百四十五公

尺之三個水平面，其間無傾斜面銜接。外層橢圓帶

狀平面高度為一百四十五公尺者並與內層橢圓帶狀

平面間以高距比為一比二點四之傾斜面，由外向跑

道方向延伸銜接（附示意圖一之三）。 

(四)金門航空站之水平面，僅設於跑道南側，為以跑道

兩端中心點為圓心，在距機場標高四十五公尺之上

空，以四千公尺半徑作圓弧，連接此二圓弧與跑道

平行之切線範圍內所構成之水平面（附示意圖一之

四）。 

(五)恆春航空站之水平面，僅設於跑道西側，為以跑道

兩端中心點為圓心，以三千公尺半徑作圓弧，連接

此二圓弧與跑道平行之切線範圍內所構成之水平面，

平面之高度以平行跑道中心線且距跑道中心四百九

十五公尺至八百九十五公尺及距跑道中心一千一百

零五公尺至三千公尺區隔，分別成為距機場標高六



十公尺及九十公尺等二種不同高度範圍，二種高度

範圍間以高距比為一比七之傾斜面銜接（附示意圖

一之六）。 

(六)臺東航空站：以跑道兩端中心點為圓心，於跑道東

側，在距機場標高四十五公尺之上空，以四千公尺

半徑作圓弧，連接此二圓弧與跑道平行之切線範圍

內所構成之水平面，於跑道西側在距機場標高七十

五公尺之上空，以三千公尺半徑作圓弧，連接此二

圓弧與跑道平行之切線範圍內所構成之水平面（附

示意圖一之五）。 

三、轉接面： 

(一)高雄航空站之轉接面為自距跑道中心線北側一百五

十公尺處，向北水平延伸二千一百公尺，高度為三

百公尺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七，及自距跑道中

心線南側一百五十公尺處，向南水平延伸四百二十

公尺，高度為六十公尺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七

（附示意圖一之一）。 

(二)桃園及臺東航空站之轉接面為自跑道中心線兩側各

一百五十公尺處，延伸至與進場面水平相接處所形

成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七（附示意圖一之二、

示意圖一之五）。 

(三)臺北航空站之轉接面為自距跑道中心線北側一百五

十公尺處，向北水平延伸二千一百公尺，高度為三

百公尺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七，及自距跑道中

心線南側一百五十公尺處，向南水平延伸四百二十

公尺，高度為六十公尺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七

（附示意圖一之三）。 

(四)金門航空站之轉接面為自距跑道中心線北側一百五

十公尺處，向北水平延伸二千一百公尺，高度為三

百公尺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七，及自距跑道中



心線南側一百五十公尺處，向南水平延伸三百一十

五公尺，高度為四十五公尺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

比七（附示意圖一之四）。 

(五)恆春航空站之轉接面為自跑道中心線東側七十五公

尺處，向東水平延伸二千一百公尺，高度為三百公

尺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七，及自跑道中心線西

側七十五公尺處，向西延伸四百二十公尺，高度為

六十公尺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七（附示意圖一

之六）。 

(六)蘭嶼航空站、綠島航空站之轉接面為自跑道中心線

兩側各四十公尺處，延伸至與進場面水平相接處所

形成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五（附示意圖一之七、

示意圖一之八）。 

四、圓錐面： 

(一)桃園航空站之圓錐面其範圍為自水平面之周圍以二

千公尺之水平距離斜上向外所構成之斜面，該斜面

之高距比為一比二十（附示意圖一之二）。 

(二)金門航空站之圓錐面，僅設於跑道南側，其範圍為

自水平面之周圍以二千公尺之水平距離斜上向外所

構成之斜面，該斜面之高距比為一比二十（附示意

圖一之四）。 

(三)臺東航空站之圓錐面，僅設於跑道東側，為自水平

面之周圍以二千公尺之水平距離斜上向外所構成之

斜面，該斜面之高距比為一比二十（附示意圖一之

五）。 

(四)恆春航空站之圓錐面，僅設於跑道西側，為自水平

面之周圍以二千公尺之水平距離斜上向外所構成之

斜面，該斜面之高距比為一比二十（附示意圖一之

六）。 

前項飛航安全標準之範圍，為限制建築地區。 



 

 

 

 

 

 

 

 

 

 

 

 

 

 

 

 

 

 

 

 

 

 



 

 

 

 

 

 

 

 

 

 

 

 

 

 

 

 

 

 

 

 

 



 

 

 

 

 

 

 

 

 

 

 

 

 

 

 

 

 

 

 

 

 



 

 

 

 

 

 

 

 

 

 

 

 

 

 

 

 

 

 

 

 

 



 

 

 

 

 

 

 

 

 

 

 

 

 

 

 

 

 

 

 

 

 



 

 

 

 

 

 

 

 

 

 

 

 

 

 

 

 

 

 

 

 

 

 



 

 

 

 

 

 

 

 

 

 

 

 

 

 

 

 

 

 

 

 



 
 

 

 

 

 

 

 

 

 

 

 

 

 

 

 

 

 

 

 



 



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

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總說

明 

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六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訂定發布，歷經十四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七月十一日。為因應桃園

航空站增建第三條跑道與安全運作需要，及蘭嶼、綠島航空站附近區域

快速發展，參酌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十四號附約，在兼顧周邊都市地區

建設發展情況下，依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修正桃園航空站、蘭嶼

航空站及綠島航空站之起落地帶、進場面、水平面及轉接面之範圍，禁

止或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以維飛航安全，爰予修正本辦法，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考量飛航安全、航空站營運需求及兼顧航空站周邊都市地區建設發

展，修正桃園航空站、蘭嶼航空站、綠島航空站起落地帶範圍。

(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配合桃園航空站增建第三條跑道及因應蘭嶼、綠島航空站附近區域

快速發展，修正桃園航空站之進場面與水平面、蘭嶼航空站及綠島

航空站之進場面及轉接面，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四條) 

 

 

 

 

 

 

 

 

 

 



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

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航空站或飛行場

起落地帶之飛航安全以

下列範圍為標準： 

一、桃園航空站為長包

括跑道全長及自跑

道兩端延伸各六十

公尺，寬由跑道中

心線向兩側各展一

百五十公尺所構成

之矩形（附示意圖

一）。 

二、臺北、金門及臺東

航空站為長包括跑

道全長及自跑道兩

端延伸各六十公

尺，寬由跑道中心

線向兩側各展一百

五十公尺所構成之

矩形（附示意圖

一）。 

三、高雄航空站為長包

括跑道全長及自跑

道兩端延伸各六十

公尺，寬由跑道中

心線向兩側各展一

百五十公尺所構成

之矩形（附示意圖

一）。 

四、恆春航空站為長包

括跑道全長及自跑

道兩端延伸各六十

公尺，寬由跑道中

心線向兩側各展七

十五公尺所構成之

矩形（附示意圖

一）。 

第三條 航空站或飛行場

起落地帶之飛航安全以

下列範圍為標準： 

一、桃園航空站為長包

括跑道全長及自跑

道兩端延伸各三百

公尺，寬由跑道中

心線向兩側各展二

百二十五公尺所構

成之矩形（附示意

圖一）。 

二、臺北、金門及臺東

航空站為長包括跑

道全長及自跑道兩

端延伸各六十公

尺，寬由跑道中心

線向兩側各展一百

五十公尺所構成之

矩形（附示意圖

一）。 

三、高雄航空站為長包

括跑道全長及自跑

道兩端延伸各六十

公尺，寬由跑道中

心線向兩側各展一

百五十公尺所構成

之矩形（附示意圖

一）。 

四、恆春航空站為長包

括跑道全長及自跑

道兩端延伸各六十

公尺，寬由跑道中

心線向兩側各展七

十五公尺所構成之

矩形（附示意圖

一）。 

一、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一

款規定，起落地帶係

指跑道及其毗連地

帶，桃園航空站跑道

兩端及限制建築尺寸

標準，原係配合軍事

戰備需要，於六十九

年奉行政院函示採用

「臺灣地區軍事設施

週圍禁止及限制建築

辦法」第五條之規定

辦理。茲因位於桃園

航空站南側之軍用機

場已完成撤離，為配

合桃園航空城計畫推

動，並兼顧周邊都市

地區地方發展，桃園

航空站跑道之起落地

帶已無配合軍事戰備

需要，爰依民用機場

設計暨運作規範第三

點四節有關跑道地帶

規定，修正第一項第

一款桃園航空站起落

地帶之範圍。 

二、因應蘭嶼航空站、綠

島航空站附近區域快

速發展，為避免周遭

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

高度影響飛航安全，

爰新增第一項第五款

蘭嶼航空站、綠島航

空站禁止建築之起落

地帶。 

 



五、蘭嶼航空站、綠島

航空站為長包括跑

道全長及自跑道兩

端延伸各六十公

尺，寬由跑道中心

線向兩側各展四十

公尺所構成之矩形

（附示意圖一）。 

前項飛航安全標準

之範圍，為禁止建築地

區。 

前項飛航安全標準

之範圍，為禁止建築地

區。 

第四條 航空站、飛行場

及其鄰近地區供航空器

進場或繞場之飛航安全

以下列範圍為標準： 

一、進場面： 

(一)臺北航空站、高

雄航空站之進場

面為在距跑道端

六十公尺處，寬

三百公尺及在跑

道端一萬五千零

六十公尺處，寬

四千八百公尺所

形成之喇叭口形

之斜面，該斜面

自裡往外延伸斜

上至距跑道三千

零六十公尺處，

高距比為一比五

十；其後延進場

面之斜面在距跑

道端三千零六十

公尺處至一萬五

千零六十公尺

處，其高距比為

一比四十（附示

意圖一之一、示

意圖一之三）。 

(二)桃園航空站南、

北跑道、第三跑

道之進場面為在

距跑道端六十公

尺處，寬三百公

第四條 航空站、飛行場

及其鄰近地區供航空器

進場或繞場之飛航安全

以下列範圍為標準： 

一、進場面： 

(一)桃園航空站、臺

北航空站、高雄

航空站之進場面

為在距跑道端六

十公尺處，寬三

百公尺及在跑道

端一萬五千零六

十公尺處，寬四

千八百公尺所形

成之喇叭口形之

斜面，該斜面自

裡往外延伸斜上

至距跑道三千零

六十公尺處，高

距比為一比五

十；其後延進場

面之斜面在距道

端三千零六十公

尺處至一萬五千

零六十公尺處，

其高距比為一比

四十（附示意圖

一之一、附示意

圖一之二及附示

意圖一之三）。 

(二)金門航空站之進

場面為在距跑道

端六十公尺處，

一、配合桃園航空站增建

第三條跑道，將桃園

航空站南、北跑道限

制建築之進場面範圍

規定由現行第一項第

一款第一目移列於第

二目規範，並就第三

跑道限制建築之進場

面範圍參照民用機場

設計暨運作規範第四

點一節有關障礙物限

制面規定定之。 

二、現行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目、第三目及第四

目分別配合遞移為同

款第三目、第四目及

第五目，內容未修

正。 

三、因應蘭嶼航空站、綠

島航空站附近區域快

速發展，增訂第一項

第一款第六目限制建

築之進場面範圍。 

四、配合桃園航空站增建

第三條跑道，就限制

建築之水平面範圍修

正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目。 

五、因應蘭嶼航空站、綠

島航空站附近區域快

速發展，增訂第一項

第三款第六目限制建

築之轉接面範圍。 



尺及在跑道端一

萬五千零六十公

尺處，寬四千八

百公尺所形成之

喇叭口形之斜

面，該斜面自裡

往外延伸斜上至

距跑道三千零六

十公尺處，高距

比為一比五十；

南、北跑道其後

延進場面之斜面

在距跑道端三千

零六十公尺處至

一萬五千零六十

公尺處，其高距

比為一比四十；

第三跑道其後延

進場面之斜面在

距跑道端三千零

六十公尺處至六

千六百六十公尺

處，其高距比為

一比四十；再後

延進場面為水平

面至一萬五千零

六十公尺處（附

示 意 圖 一 之

二）。 

(三)金門航空站之進

場面為在距跑道

端六十公尺處，

寬三百公尺及在

跑道端一萬五千

零六十公尺處，

寬四千八百公尺

所形成之喇叭口

形之斜面，該斜

面自裡往外延伸

斜上至距跑道三

千零六十公尺

處，高距比為一

比五十；其後延

進場面之斜面在

寬三百公尺及在

跑道端一萬五千

零六十公尺處，

寬四千八百公尺

所形成之喇叭口

形之斜面，該斜

面自裡往外延伸

斜上至距跑道三

千零六十公尺

處，高距比為一

比五十；其後延

進場面之斜面在

距跑道端三千零

六十公尺處至一

萬五千零六十公

尺處，其高距比

為一比四十，東

側進場面僅管制

至距跑道端六千

公尺處（附示意

圖一之四）。 

(三)臺東航空站之進

場面北側為在距

跑道端六十公

尺，寬三百公尺

及在距跑道端八

千零六十公尺

處，寬二千七百

公尺所形成之喇

叭口形之斜面，

該斜面自跑道端

向外延伸斜上至

距跑道三千零六

十公尺處，高距

比為一比五十，

其後延進場面之

斜面在距跑道端

三千零六十公尺

處至八千零六十

公尺處，其高距

比為一比四十。

南側為在距跑道

端六十公尺處，

寬三百公尺及在

六、酌修第一項第四款第

一目將「桃園」修正

為「桃園航空站」，

以符實際。 

 



距跑道端三千零

六十公尺處至一

萬五千零六十公

尺處，其高距比

為一比四十，東

側進場面僅管制

至距跑道端六千

公尺處（附示意

圖一之四）。 

(四)臺東航空站之進

場面北側為在距

跑道端六十公

尺，寬三百公尺

及在距跑道端八

千零六十公尺

處，寬二千七百

公尺所形成之喇

叭口形之斜面，

該斜面自跑道端

向外延伸斜上至

距跑道三千零六

十公尺處，高距

比為一比五十，

其後延進場面之

斜面在距跑道端

三千零六十公尺

處至八千零六十

公尺處，其高距

比為一比四十。

南側為在距跑道

端六十公尺處，

寬三百公尺及在

距跑道端八千零

六十公尺處，寬

六千一百一十九

公尺所形成之不

對稱喇叭口形斜

面（跑道中心線

西側一千三百五

十公尺，東側四

千七百六十九公

尺），該斜面自

跑道端外延伸斜

上至距跑道三千

距跑道端八千零

六十公尺處，寬

六千一百一十九

公尺所形成之不

對稱喇叭口形斜

面（跑道中心線

西側一千三百五

十公尺，東側四

千七百六十九公

尺），該斜面自

跑道端外延伸斜

上至距跑道三千

零六十公尺處，

高距比為一比五

十，其後延進場

面之斜面在距跑

道端三千零六十

公尺處至八千零

六十公尺處，其

高距比為一比四

十（附示意圖一

之五）。 

(四)恆春航空站之進

場面為在距跑道

端六十公尺處，

寬一百五十公尺

及在跑道端五千

公尺處，寬一千

六百三十二公尺

所形成之喇叭口

形之斜面，該斜

面自裡往外延伸

斜上至距跑道三

千零六十公尺

處，高距比為一

比五十，其後延

進場面之斜面在

距跑道端三千零

六十公尺處至五

千公尺處，高距

比為一比四十

（附示意圖一之

六）。 

二、水平面： 



零六十公尺處，

高距比為一比五

十，其後延進場

面之斜面在距跑

道端三千零六十

公尺處至八千零

六十公尺處，其

高距比為一比四

十（附示意圖一

之五）。 

(五)恆春航空站之進

場面為在距跑道

端六十公尺處，

寬一百五十公尺

及在跑道端五千

公尺處，寬一千

六百三十二公尺

所形成之喇叭口

形之斜面，該斜

面自裡往外延伸

斜上至距跑道三

千零六十公尺

處，高距比為一

比五十，其後延

進場面之斜面在

距跑道端三千零

六十公尺處至五

千公尺處，高距

比為一比四十

（附示意圖一之

六）。 

(六)蘭嶼航空站、綠

島航空站之進場

面為在距離跑道

端六十公尺處，

寬八十公尺及在

跑道端兩千五百

六十公尺處，寬

五百八十公尺所

形成之喇叭口形

之斜面，該斜面

高距比為一比二

十五（附示意圖

一之七、示意圖

(一)高雄航空站之水

平面，僅設於跑

道南側，為以跑

道兩端中心點為

圓心，各以三千

公尺、五千公

尺、七千五百公

尺及一萬公尺為

半徑作圓弧，各

圓弧與連接各圓

弧之切線範圍內

所構成之四層橢

圓帶狀平面，各

平面之高度距機

場標高分別為六

十公尺、九十公

尺、一百二十公

尺及一百五十公

尺，各平面間各

以高距比為一比

二十之傾斜面，

由外向跑道方向

延伸銜接（附示

意圖一之一）。 

(二)桃園航空站：以

跑道兩端中心點

為圓心，在距機

場標高四十五公

尺之上空，以四

千公尺半徑作圓

弧，連接此二圓

弧與跑道平行之

切線範圍內所構

成之水平面（附

示 意 圖 一 之

一）。 

(三)臺北航空站：僅

設於跑道南側，

為以跑道兩端中

心點為圓心，以

三千公尺、六千

公尺為半徑作圓

弧，各圓弧與連

接各圓弧之切線



一之八）。 

二、水平面： 

(一)高雄航空站之水

平面，僅設於跑

道南側，為以跑

道兩端中心點為

圓心，各以三千

公尺、五千公

尺、七千五百公

尺及一萬公尺為

半徑作圓弧，各

圓弧與連接各圓

弧之切線範圍內

所構成之四層橢

圓帶狀平面，各

平面之高度距機

場標高分別為六

十公尺、九十公

尺、一百二十公

尺及一百五十公

尺，各平面間各

以高距比為一比

二十之傾斜面，

由外向跑道方向

延伸銜接（附示

意圖一之一）。 

(二)桃園航空站：連

接以南跑道與北

跑道兩端中心點

為圓心，半徑四

千公尺，及以第

三跑道兩端中心

點為圓心，半徑

三千零五公尺等

圓弧之切線範圍

內，在距機場標

高四十五公尺之

上空所構成之水

平面。連接以第

三跑道兩端中心

點為圓心，半徑

四千公尺圓弧之

切線範圍內，在

距第三跑道標高

範圍內所構成之

內外二層橢圓帶

狀平面。內層橢

圓帶狀平面之高

度以平行跑道中

心線且距跑道中

心五百七十公尺

至九百七十公尺

及距跑道中心一

千一百八十公尺

至三千公尺區

隔，分別成為距

機場標高六十公

尺及九十公尺等

二種不同高度範

圍，二種高度範

圍間以高距比為

一比七之傾斜面

銜接。外層橢圓

帶狀平面之高度

並依一○跑道端

中心點之二三三

方位延伸線及二

八跑道端中心點

之一五六方位延

伸線區隔，分別

構成距機場標高

為一百四十五公

尺、六百公尺及

一百四十五公尺

之三個水平面，

其間無傾斜面銜

接。外層橢圓帶

狀平面高度為一

百四十五公尺者

並與內層橢圓帶

狀平面間以高距

比為一比二點四

之傾斜面，由外

向跑道方向延伸

銜接（附示意圖

一之三）。 

(四)金門航空站之水

平面，僅設於跑



四十五公尺之上

空所構成之水平

面。以上二水平

面重合之處以較

高之水平面為準

（附示意圖一之

二）。 

(三)臺北航空站：僅

設於跑道南側，

為以跑道兩端中

心點為圓心，以

三千公尺、六千

公尺為半徑作圓

弧，各圓弧與連

接各圓弧之切線

範圍內所構成之

內外二層橢圓帶

狀平面。內層橢

圓帶狀平面之高

度以平行跑道中

心線且距跑道中

心五百七十公尺

至九百七十公尺

及距跑道中心一

千一百八十公尺

至三千公尺區

隔，分別成為距

機場標高六十公

尺及九十公尺等

二種不同高度範

圍，二種高度範

圍間以高距比為

一比七之傾斜面

銜接。外層橢圓

帶狀平面之高度

並依一○跑道端

中心點之二三三

方位延伸線及二

八跑道端中心點

之一五六方位延

伸線區隔，分別

構成距機場標高

為一百四十五公

尺、六百公尺及

道南側，為以跑

道兩端中心點為

圓心，在距機場

標高四十五公尺

之上空，以四千

公尺半徑作圓

弧，連接此二圓

弧與跑道平行之

切線範圍內所構

成之水平面（附

示 意 圖 一 之

四）。 

(五)恆春航空站之水

平面，僅設於跑

道西側，為以跑

道兩端中心點為

圓心，以三千公

尺半徑作圓弧，

連接此二圓弧與

跑道平行之切線

範圍內所構成之

水平面，平面之

高度以平行跑道

中心線且距跑道

中心四百九十五

公尺至八百九十

五公尺及距跑道

中心一千一百零

五公尺至三千公

尺區隔，分別成

為距機場標高六

十公尺及九十公

尺等二種不同高

度範圍，二種高

度範圍間以高距

比為一比七之傾

斜面銜接（附示

意圖一之六）。 

(六)臺東航空站：以

跑道兩端中心點

為圓心，於跑道

東側，在距機場

標高四十五公尺

之上空，以四千



一百四十五公尺

之三個水平面，

其間無傾斜面銜

接。外層橢圓帶

狀平面高度為一

百四十五公尺者

並與內層橢圓帶

狀平面間以高距

比為一比二點四

之傾斜面，由外

向跑道方向延伸

銜接（附示意圖

一之三）。 

(四)金門航空站之水

平面，僅設於跑

道南側，為以跑

道兩端中心點為

圓心，在距機場

標高四十五公尺

之上空，以四千

公尺半徑作圓

弧，連接此二圓

弧與跑道平行之

切線範圍內所構

成之水平面（附

示 意 圖 一 之

四）。 

(五)恆春航空站之水

平面，僅設於跑

道西側，為以跑

道兩端中心點為

圓心，以三千公

尺半徑作圓弧，

連接此二圓弧與

跑道平行之切線

範圍內所構成之

水平面，平面之

高度以平行跑道

中心線且距跑道

中心四百九十五

公尺至八百九十

五公尺及距跑道

中心一千一百零

五公尺至三千公

公尺半徑作圓

弧，連接此二圓

弧與跑道平行之

切線範圍內所構

成之水平面，於

跑道西側在距機

場標高七十五公

尺之上空，以三

千公尺半徑作圓

弧，連接此二圓

弧與跑道平行之

切線範圍內所構

成之水平面（附

示 意 圖 一 之

五）。 

三、轉接面： 

(一)高雄航空站之轉

接面為自距跑道

中心線北側一百

五十公尺處，向

北水平延伸二千

一百公尺，高度

為三百公尺之斜

面，其高距比為

一比七，及自距

跑道中心線南側

一百五十公尺

處，向南水平延

伸四百二十公

尺，高度為六十

公尺之斜面，其

高距比為一比七

（附示意圖一之

一）。 

(二)桃園及臺東航空

站之轉接面為自

跑道中心線兩側

各一百五十公尺

處，延伸至與進

場面水平相接處

所形成之斜面，

其高距比為一比

七（附示意圖一

之二、附示意圖



尺區隔，分別成

為距機場標高六

十公尺及九十公

尺等二種不同高

度範圍，二種高

度範圍間以高距

比為一比七之傾

斜面銜接（附示

意圖一之六）。 

(六)臺東航空站：以

跑道兩端中心點

為圓心，於跑道

東側，在距機場

標高四十五公尺

之上空，以四千

公尺半徑作圓

弧，連接此二圓

弧與跑道平行之

切線範圍內所構

成之水平面，於

跑道西側在距機

場標高七十五公

尺之上空，以三

千公尺半徑作圓

弧，連接此二圓

弧與跑道平行之

切線範圍內所構

成之水平面（附

示 意 圖 一 之

五）。 

三、轉接面： 

(一)高雄航空站之轉

接面為自距跑道

中心線北側一百

五十公尺處，向

北水平延伸二千

一百公尺，高度

為三百公尺之斜

面，其高距比為

一比七，及自距

跑道中心線南側

一百五十公尺

處，向南水平延

伸四百二十公

一之五）。 

(三)臺北航空站之轉

接面為自距跑道

中心線北側一百

五十公尺處，向

北水平延伸二千

一百公尺，高度

為三百公尺之斜

面，其高距比為

一比七，及自距

跑道中心線南側

一百五十公尺

處，向南水平延

伸四百二十公

尺，高度為六十

公尺之斜面，其

高距比為一比七

（附示意圖一之

三）。 

(四)金門航空站之轉

接面為自距跑道

中心線北側一百

五十公尺處，向

北水平延伸二千

一百公尺，高度

為三百公尺之斜

面，其高距比為

一比七，及自距

跑道中心線南側

一百五十公尺

處，向南水平延

伸三百一十五公

尺，高度為四十

五公尺之斜面，

其高距比為一比

七（附示意圖一

之四）。 

(五)恆春航空站之轉

接面為自跑道中

心線東側七十五

公尺處，向東水

平延伸二千一百

公尺，高度為三

百公尺之斜面，



尺，高度為六十

公尺之斜面，其

高距比為一比七

（附示意圖一之

一）。 

(二)桃園及臺東航空

站之轉接面為自

跑道中心線兩側

各一百五十公尺

處，延伸至與進

場面水平相接處

所形成之斜面，

其高距比為一比

七（附示意圖一

之二、示意圖一

之五）。 

(三)臺北航空站之轉

接面為自距跑道

中心線北側一百

五十公尺處，向

北水平延伸二千

一百公尺，高度

為三百公尺之斜

面，其高距比為

一比七，及自距

跑道中心線南側

一百五十公尺

處，向南水平延

伸四百二十公

尺，高度為六十

公尺之斜面，其

高距比為一比七

（附示意圖一之

三）。 

(四)金門航空站之轉

接面為自距跑道

中心線北側一百

五十公尺處，向

北水平延伸二千

一百公尺，高度

為三百公尺之斜

面，其高距比為

一比七，及自距

跑道中心線南側

其高距比為一比

七，及自跑道中

心線西側七十五

公尺處，向西延

伸四百二十公

尺，高度為六十

公尺之斜面，其

高距比為一比七

（附示意圖一之

六）。 

四、圓錐面： 

(一)桃園之圓錐面其

範圍為自水平面

之周圍以二千公

尺之水平距離斜

上向外所構成之

斜面，該斜面之

高距比為一比二

十（附示意圖一

之二）。 

(二)金門航空站之圓

錐面，僅設於跑

道南側，其範圍

為自水平面之周

圍以二千公尺之

水平距離斜上向

外所構成之斜

面，該斜面之高

距比為一比二十

（附示意圖一之

四）。 

(三)臺東航空站之圓

錐面，僅設於跑

道東側，為自水

平面之周圍以二

千公尺之水平距

離斜上向外所構

成之斜面，該斜

面之高距比為一

比二十（附示意

圖一之五）。 

(四)恆春航空站之圓

錐面，僅設於跑

道西側，為自水



一百五十公尺

處，向南水平延

伸三百一十五公

尺，高度為四十

五公尺之斜面，

其高距比為一比

七（附示意圖一

之四）。 

(五)恆春航空站之轉

接面為自跑道中

心線東側七十五

公尺處，向東水

平延伸二千一百

公尺，高度為三

百公尺之斜面，

其高距比為一比

七，及自跑道中

心線西側七十五

公尺處，向西延

伸四百二十公

尺，高度為六十

公尺之斜面，其

高距比為一比七

（附示意圖一之

六）。 

(六)蘭嶼航空站、綠

島航空站之轉接

面為自跑道中心

線兩側各四十公

尺處，延伸至與

進場面水平相接

處所形成之斜

面，其高距比為

一比五（附示意

圖一之七、示意

圖一之八）。 

四、圓錐面： 

(一)桃園航空站之圓

錐面其範圍為自

水平面之周圍以

二千公尺之水平

距離斜上向外所

構成之斜面，該

斜面之高距比為

平面之周圍以二

千公尺之水平距

離斜上向外所構

成之斜面，該斜

面之高距比為一

比二十（附示意

圖一之六）。 

前項飛航安全標準

之範圍，為限制建築地

區。 



一比二十（附示

意圖一之二）。 

(二)金門航空站之圓

錐面，僅設於跑

道南側，其範圍

為自水平面之周

圍以二千公尺之

水平距離斜上向

外所構成之斜

面，該斜面之高

距比為一比二十

（附示意圖一之

四）。 

(三)臺東航空站之圓

錐面，僅設於跑

道東側，為自水

平面之周圍以二

千公尺之水平距

離斜上向外所構

成之斜面，該斜

面之高距比為一

比二十（附示意

圖一之五）。 

(四)恆春航空站之圓

錐面，僅設於跑

道西側，為自水

平面之周圍以二

千公尺之水平距

離斜上向外所構

成之斜面，該斜

面之高距比為一

比二十（附示意

圖一之六）。 

前項飛航安全標準

之範圍，為限制建築地

區。 



 

 

第三條示意圖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修正條文第

三條，修正桃園

航空站、蘭嶼航

空站及綠島航空

站 起 落 地 帶 範

圍。 



 

 

第四條示意圖一之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 示 意 圖 未 修

正。 



 

 

第四條示意圖一之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修正條文第

四條，修正桃園

航空站進場面及

水平面範圍。 



 

 

第四條示意圖一之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示意圖未修

正。 



 

 

第四條示意圖一之四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示意圖未修

正。 



 

 

第四條示意圖一之五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示意圖未修

正。 



 

 

第四條示意圖一之六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 示 意 圖 未 修

正。 



 

 

第四條示意圖一之七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示意圖新

增。 

二、配合修正條

文第四條，

增訂蘭嶼航

空站進場面

及轉接面之

範圍。 



 

 

第四條示意圖一之八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 本 示 意 圖 新

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

第四條，增訂

綠島航空站進

場面及轉接面

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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